
  授信申請書 

申 請 人  電話  手機  

營 利 事 業 

統 一 編 號 
  職 業  

住   址   申請種類： 

□  擔保 

□  無擔保 

□  新貸 

□  展期 

□  增貸 

申 請 金 額 新臺幣：  

貸 款 用 途  

還 款 來 源  撥 款 帳 號   

貸 款 期 間             年 還 款 辦 法 
寛緩     年      □本金平均  □本息平均 

      □到期還本  □其它 

擔 保 品 

種 類 地 段 地 號 建 號 面 積 ( m
2
) 

     

     

     

(連帶) 

保 證 人 

姓 名 身 分 證 字 號 住 址 電 話 

    

    

 

ㄧ、申請人(借保戶)並同意合於 貴會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定業務之需要等特定目的之範 

    圍內，貴會及該中心得蒐集、處理及利用申請人資料。 

二、茲同意 貴會於辦理授信業務之目的範圍內，得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蒐集、處理及利用申請人之租賃與分期 

    交易相關資訊。 

三、茲同意 貴會於辦理授信業務之目的範圍，得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蒐集、處理及利用申請人之「勞工退休準 

    備金資料提供金融機構處理辦法」第 3條所定之必要資料。 

四、茲同意 貴會於辦理授信業務之目的範圍內，得透過「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及「地政電傳資訊系統」申請本人/ 

    本公司(機構、行號)之第一類土地或建物登記及地價資料謄本。 

五、本會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條規定,在蒐集、處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時,應告知之事項請  臺端詳閱。倘  臺  

    端依法應設置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或其他具代表權限之人者,亦請各該有權代表之人詳閱之應告知事項。  

六、敬請 惠予核貸為荷。 

   

      此致   

臺中市龍井區農會                  申  請  人 ：              (簽章)                      

                             (連帶)保證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姓 名 會 員 資 格 入 會 日 期 會 務 人 員 簽 章 

 □正會員  □贊助會員  

□非會員  □團體贊助會員 

  年  月  日 

  屆次： 

 

  



授   信   批   覆   書 

放款科目  帳    號  姓  名  

活 期 性 存 款 實 績 定 期 性 存 款 實 績 退  票  紀  錄                                

6  

個 

月 

平 

均 

餘 

額 

    帳       號 6個月平均餘額 金 額 期 間 
平 均 

餘 額 

□無□有(   次) 

□未開戶 

     過 去 履 約 情 形 

     □正常  □新借 

□有違約紀錄 

共   次   天 

查詢 

人員      

      

現
欠
及
已
准
未
放 

科 目 核 貸 金 額 借款餘額 初 貸 日 到 期 日 收息訖日 利 率 證 明 書 字 號 

        

        

        

        

現 欠 合 計  已 准 未 放 合 計  

保 

證 

人 

現 

欠 

姓 名 種 類 帳 號 借 款 餘 額 
經查本件是否為銀行法 

33條之 1有利害關係者 

 □是     □否 

    

    

    

擔保品明細:     □ 詳如擔保品調查報告表               □ 未徵取擔保品 

徵信意見：  詳如徵信報告 

審  查  意  見 

本件經    年   月   日第    次授信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 

本件擬准  □貸放  □展期  □不予貸放 

一、金額：新臺幣                                         

二、期間： 

三、利率：約定以本會□基準利率（目前為    ﹪）  □指數型房貸指標利率（目前為    ﹪） 

                    □ 郵匯局   年期（目前為    ﹪） 為指標利率，並以該指標利率加上加碼利率後之 

                       利率計息，按日(月）計付；指標利率依本會牌告之調整日機動調整。 

□（一）機動利率：  

            1.□借款期間均為指標利率固定加碼     ﹪（目前計為年利率     ﹪）。 

            2.□按指標利率第    月起加碼    %，即以    %計息（□固定、□機動）；第    月起加  

                 碼    %（□固定、□機動）；第    月起加碼    %（□固定、□機動）；嗣後隨前述指 

                 標利率變動而調整。   
□（二）固定利率，按年利率      ﹪計算。 

□（三）其他： 

四、償還方式：□到期還本 □本金平均 □本息平均 □寬限   年後本金(息)平均 □其他:  

五、撥貸方式：□可分批   □不可分批 □可循環   □不可循環 

六、其他：                                                              轉帳日期戳記欄 

徵信人員 授信人員 會 計 專員(覆核） 主 任 秘 書 總 幹 事 

 
       

                                                                     (依分層負責明細表核定) 


